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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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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發生次日起三十日內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備註：應檢調及監察機關要求，事故原因調查報告書得提供作為偵查及調查之參考。 

事故發生 通報內政部（營建署） 

立即派員前往 

事故現場 

進行初步調查及處置 

是否請 
內政部（營建署） 
協助參與調查 

事故原因調查 

製作事故原因調查報告書 

送內政部（營建署）備查 

 

必要時得專案 

成立調查小組 

內政部（營建署） 
派員協助 

 


